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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根據根據根據《《《《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第第第 13.18 條披露之貸款協議條披露之貸款協議條披露之貸款協議條披露之貸款協議 

 

本公佈乃根據《上市規則》第 13.18 條作出。 

 

本公司於 2008 年 3 月 20 日簽訂此貸款協議，據此，楊先生須承擔以下特定履約義務： (i) 

留任本公司董事會主席以及本公司單一最大控股股東； (ii) 實益擁有不少於本公司全部已

發行股本的 33%；及 (iii) 保留對本公司管理層及董事會的控制權。 

 

中怡精細化工集團有限公司（EcoGreen Fine Chemicals Group Limited）（「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與其附

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18條作出以下披露。 

 

於2008年3月20日，由本公司為借款人，本集團內兩家全資附屬公司為擔保人，中信嘉華銀

行有限公司作為獨家代理行並與友利投資金融有限公司作為聯合牽頭安排行、多間銀行和

金融機構作為放款人，訂立貸款協定（「貸款協定貸款協定貸款協定貸款協定」）。根據貸款協定，本公司可獲得合共

33,000,000美元的有期貸款融資（「貸款貸款貸款貸款」），從2008年3月20日起為期三年，貸款分4期等額

償還，每半年償還一期，第一期還款須在本貸款協議簽訂之日後滿18個月當日償還。 

 

根據貸款協議，楊毅融先生（「楊先生楊先生楊先生楊先生」）須承擔若干特定履約義務，包括留任借款人董事

會主席及借款人單一最大控股股東；實益擁有不少於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的百分之三十

三（33%）；及保留對借款人管理層及董事會的控制權。 

 

根據貸款協議，楊先生未能履行上述義務將構成違約事件；若出現該等情況，放款人有權

宣佈貸款終止，而放款人提供更多貸款的義務即告終止，放款人亦有權宣佈貸款、應計利

息及所有其他應付款項即時到期並應付。 

 

於本公佈之日，本公司主席楊先生持有本公司目前已發行股本的 41.12%。 

 

若產生披露義務的情況持續存在，本公司將繼續遵守《上市規則》之披露要求。 



 

 

 

 承 董 事 會 命  

 中 怡 精 細 化 工 集 團 有 限 公 司中 怡 精 細 化 工 集 團 有 限 公 司中 怡 精 細 化 工 集 團 有 限 公 司中 怡 精 細 化 工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楊毅融楊毅融楊毅融楊毅融 

 主 席 及 總 裁  

 

香 港 ， 二 零 零 八 年 三 月 二 十 五 日  

 

 

於 本 公 佈 日 期，本 公 司 之 執 行 董 事 為 楊 毅 融 先 生、龔 雄 輝 先 生、盧 家 華 女 士 、
林 力 克 先 生 及 韓 歡 光 先 生 ； 非 執 行 董 事 為 馮 濤 先 生 ； 而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為 丘
褔 全 先 生 、 黃 翼 忠 先 生 及 鄭 蘭 蓀 博 士 。  

 

＊  僅 供 識 別  

 


